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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參考資料摘要  

 
《定額罰款（交通違例事項）條例》（第237章）  

《定額罰款（刑事訴訟）條例》（第240章）  
 

《 2018年定額罰款（交通違例事項）（修訂）規例》  
《 2018年定額罰款（刑事訴訟）（修訂）規例》  

 
 
引言  
 
 立法會已於二零一八年一月十七日通過議決，修訂

《定額罰款（刑事訴訟）條例》（第240章）附表內五項有關交

通擠塞的罪行的定額罰款額，由二零一八年六月一日起生效。

另一方面，司法機構建議取消現時裁判法院就交通違例事項在

進入法庭程序前就定額罰款收取繳款的功能。就此，運輸及房

屋局局長已根據《定額罰款（交通違例事項）條例》（第237章）

第25條及第240章第11條行使權力，分別制訂《2018年定額罰款

（交通違例事項）（修訂）規例》（載於附件一），以及《2018
年定額罰款（刑事訴訟）（修訂）規例》（載於附件二），以

修訂《定額罰款（交通違例事項）規例》（第237A 章）及《定

額罰款（刑事訴訟）規例》（第240A 章）內的條文及附表內的

表格1及表格2 (即「定額罰款通知書」及「繳款通知書」）。  
 
 
理據  
 
修訂第240A 章附表內的表格1的相關定額罰款額  
 
2. 立法會已於二零一八年一月十七日通過議決，將第

240章附表內訂明的以下五項有關交通擠塞的罪行的定額罰款

額調高 25%，由現時的 320元及 450元，分別調高至 400元及 560
元，生效日期定為二零一八年六月一日：  

 
(a) 非法進入黃色方格路口；  
(b) 在限制區內讓乘客上落；  
(c) 車輛作 “U”字形轉向導致阻礙；  
(d) 未經授權而在巴士站、公共小巴站、的士站或公共小

巴停車處停車；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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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公共巴士、公共小巴或的士上落乘客時停車超過所需

的時間。  
 

3. 鑑於第 240A 章附表內的表格 1（即「定額罰款通知

書」）  1的罪行及定額罰款一覽表亦載列相關定額罰款額，因此

有必要作出相應修訂。  
 
取消現時裁判法院就交通違例事項在進入法庭程序前就定額罰
款收取繳款的功能  
 
4. 這次修訂亦會因應司法機構的建議就第 237A 章及第

240A 章內有關繳付方式的條文、表格12 (即「定額罰款通知書」）

及表格23 (即「繳款通知書」）(下統稱為「通知書」)作出修訂，

取消現時裁判法院就交通違例事項在進入法庭程序前就定額罰

款收取繳款的功能。根據第237A 章第3條及第240A 章第3條，涉

及交通違例事項的人士如接獲通知書，可以通知書內所指定的

方式，在進入法庭程序前，繳付定額罰款，繳付方式包括：  
 

(a) 以郵遞方式寄往庫務署；  
 

(b) 親自或透過其代理人在下列地點繳付：  

(i) 任何郵政局 4（郵政局信箱及流動郵政局除外）；或  

(ii) 通知書內指明的任何裁判法院；  
 

(c) 透過任何銀行自動櫃員機；  
 

(d) 透過電話使用一般稱為繳費靈的服務；或  
 

(e) 透過互聯網。  

                                                 
1 根據《定額罰款（刑事訴訟）條例》（第 240章）發出的定額罰款通知

書，須採用《定額罰款（刑事訴訟）規例》（第 240A章）附表內表格  1
的格式。  

 
2  即第 237A 章附表內的表格 1 及第 240A 章附表內的表格 1。  
 
3 即第 237A 章附表內的表格 2 及第 240A 章附表內的表格 2。  
 
4 現時共有 121 間郵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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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司法機構認為，基於其為獨立機構，若法庭程序沒有

展開，收取定額罰款的款項是政府與相關人士之間的事宜，因

此不應由司法機構代政府收取該些與法庭無關的款項。再者，

若其後有關事宜進入法庭程序，政府將成爲案件其中一個訴訟

方；因此，司法機構認爲，裁判法院在法庭程序展開前涉及有

關的繳款過程並不適當，此做法或會影響司法機構在觀感上或

實際上的中立性。  
 
6. 另一方面，司法機構認爲，在法庭程序展開後，繼續

由裁判法院收取有關款項是適當的，此做法與其他於法庭程序

中由法庭命令須予支付的款項的安排相類似。事實上，就一些

相對較新的定額罰款法例 5，裁判法院已不再收取類似的不涉及

法庭程序的罰款。  
 
7. 從實際的角度而言，涉及交通違例事項的人士在進入

法庭程序前仍可透過上文第 4段所述的其他多種方式繳付定額

罰款，有關建議應不會對欲繳款人士造成任何重大不便。  
 
其他修訂  
 
8. 我們亦建議對第237A 章及第240A 章內部份條文和通

知書作出技術性修訂，包括 : 
 

(a) 明確指明可透過由銀行提供的電話理財服務繳付定

額罰款；  
 

(b) 更新通知書上有關在互聯網上繳付罰款的安排。據庫

務署通知，定額罰款已不能再透過「公共服務電子化」

計劃的網站或服務站 6繳付罰款，而庫務署網站的網址

亦已變更；  
 

                                                 
5  舉例如下— 

(a) 《定額罰款（公衆地方潔净及阻礙）規例》（第 570A 章）第 3 條；  
(b) 《定額罰款（吸煙罪行）規例》（第 600A 章）第 3 條；  
(c) 《產品環保責任 (塑膠購物袋 )規例》（第 603A 章）第 21 條；及  
(d) 《汽車引擎空轉 (定額罰款 )規例》（第 611A 章）第 5 條。  
 

6 「公共服務電子化」計劃的網站及服務站現已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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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刪除載於第237A 章及第240A 章第3(1)(a)條的庫務署

郵遞地址，只保留通知書上的該署郵遞地址。這與其

他相對較新的定額罰款法例一致；及  
 

(d) 更新通知書上香港郵政網站的網址。  
 
 
修訂規例  
 
9. 《 2018年定額罰款（交通違例事項）（修訂）規例》

及《2018年定額罰款（刑事訴訟）（修訂）規例》的詳細修訂內

容包括：  
 

(a) 更新第 240A 章附表內的表格 1，反映第 240章所訂的

若干定額罰款已調高；  
 

(b) 廢除第237A 章及第240A 章中關於收到表格1或表格2
的人士，在指定期間内可於該通知書内指明的任何裁

判法院繳付定額罰款的相關條文，以及刪除在表格 1
及表格 2上所述繳款辦法中有關裁判法院的提述，包

括其地址及辦公時間的提述；  
 

(c) 在第237A 章及第240A 章的條文、表格1及表格2內指

明可透過銀行提供的電話理財服務，繳付第 237章及

第240章所訂的所有定額罰款；  
 

(d) 更新第237A 章及第240A 章的條文及附表內的表格1
及2的資訊及繳款安排；及  
 

(e) 訂定第237A 章及第240A 章的過渡條文。  
 
 
立法程序時間表  
 
10. 《2018年定額罰款（交通違例事項）（修訂）規例》

及《 2018年定額罰款（刑事訴訟）（修訂）規例》的立法程序

時間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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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登憲報  二零一八年二月二日  

 
 提交立法會進行  

先訂立後審議程序  
 

二零一八年二月七日  

 生效日期  二零一八年六月一日  
   
 
 
建議的影響  
 
11. 規例的修訂項目屬技術性質。調高定額罰款的修訂對

經濟和財政的影響，已載列於我們於二零一七年二月發出題為

「立法會決議《定額罰款（交通違例事項）條例》（第237章）

《定額罰款（刑事訴訟）條例》（第240章）」的立法會參考資

料摘要。建議對公務員、環境、可持續發展、競爭、生產力、

家庭和性別議題均沒有影響。建議符合《基本法》，包括有關

人權的條文，並且不會影響第 237章和 240章以及其附屬法例的

現有約束力。  
 
 
公眾諮詢  
 
12. 第 240A 章內有關調高若干定額罰款的修訂，是反映

立法會早前根據第 240章第 12條通過決議（參閱上文第 2段）的

相應修訂，因此無須另外進行公眾諮詢。而有關「司法機構建

議取消現時裁判法院就交通違例事項在進入法庭程序前就定額

罰款收取繳款的功能」的修訂，運輸及房屋局和司法機構政務

處已於二零一七年七月十八日向立法會司法及法律事務委員會

提交資料文件，委員對有關建議並無異議。至於其他技術性修

訂僅為更新資訊或繳款安排，並不涉及政策改變。  
 
 
宣傳安排  
 
13. 我們會安排發言人回答傳媒的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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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  
 
14. 如對本參考資料摘要有任何查詢，請與運輸及房屋局

首席助理秘書長李若愚先生（電話：3509 8192）聯絡。  
 
 
 
 
 
運輸及房屋局  
二零一八年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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